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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年报、信用修复等
相关事宜不收取任何费用。经营主体报送
年报请认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
网网址：https://www.gsxt.gov.cn。

除官网外，个体工商户还可通过以下
两种方式完成年报：

1、微信搜索小程序“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选择“登记机关所在省
份”—点击“年度报告”开展年报。

2、微信搜索小程序“湖北智慧市场监
管”—选择“我是企业用户”—点击“主体便
民办事平台”，即可跳转至“湖北省个体工

商户年报小程序。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市民如有疑

问应及时咨询登记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切勿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或短信，一旦拨
打短信中预留电话或点击短信内链接，不
法分子会设法诱导用户提供个人身份证信
息、银行账号、密码、手机号码、验证码等信
息，从而进行转账、消费等不法活动。

十堰警方提醒，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任
何理由按陌生电话或短信的提示，进行银
行转账业务的操作。

警惕！有人借“年报”行骗
十堰警方提醒：年报不收费，千万别上当

每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各

类经营主体应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上年度年报，并向

社会公示。年报季来临，诈骗分子瞄准这一时

机，开始活跃起来。

去年以来，我市警方接到多起此类被骗案

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发布温馨提醒：年报不收费，大家要增强防

范意识，谨防“年报诈骗”。 ■记者 杨建波

2024年 6月，茅箭区经营户谢女士拿着一个快递
文件袋，来到茅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五堰市场监管
所。她反映，自己前几天签收了一份营业执照材料到
付快递，付费 195元。快递文件袋内有两份资料，一份
为营业执照年审流程材料，一份为空白利润表。“签收
后我一直怀疑自己被骗了，今天专门来求证。”工作人
员告知，企业年报不收费，谢女士被骗了。工作人员通
过快递单上的信息，试图电话联系骗子，却早已联系不
上。

2024年 5月，张湾区个体户赵女士接到电话，对方
自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告知她营业执照需要报
送年报，并要求添加赵女士的微信以便协助完成年
报。赵女士按照对方提供的步骤转账 130元。后来得
知自己被骗。

2024年 6月，经营果蔬生意的王先生接到电话，对
方称陈先生的年报即将脱审，面临罚款。随后陈先生根
据对方指引，在一个名为“个体户商家年报管理”的微信
小程序上缴纳了 198元年报申报费用。事后，他发现自
己上半年报送过年报，且有申报记录，意识到自己被骗。

2025年 2月，郧阳区个体工商户冯先生收到一条
署名为市场监管部门的年报提醒短信，要求他点击提
供的链接进行操作。冯先生打开链接，提示需要填写
企业统一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等信息，还涉
及银行卡卡号。他心生疑虑，马上向郧阳区市场监管
局咨询。经确认，短信中的链接并非官方链接，冯先生
随即拉黑了该号码。

2025年 2月，经营早餐店的唐先生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称是专业的年报代办公司，向唐先生推销可提供
89元至 599元不等的付费代办服务。然而，在唐先生
支付费用后，对方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根据以往案例，十堰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总结出这类诈骗常见的五类手段。

一、冒充市场监管人员，声称报送年
报、信用修复等需缴费。不法分子往往会
通过电话、短信或微信等联系方式，联系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声称其未进行年报申报
或信用存在问题，要求缴纳一定费用完成
年报或进行信用修复。

二、制作虚假入口和交易平台。不法
分子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制作虚假的年报
入口或交易平台，诱导经营主体点击并填
写相关信息，从而骗取银行卡账号、身份证
号及密码等重要隐私信息。

三、发送含有非法链接的诈骗短信。
不法分子通过短信发送含有非法链接的信
息，引诱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点击，并在非法
交易平台上进行诈骗。

四、利用不明来源的快递件进行诈骗。
不法分子邮寄到付快件，要求企业支付运费，
信件中包含所谓《企业年检公告》，以企业年
检过期为由，责令其“年检”，并支付费用。

五、第三方中介机构协议收费。虚假
的第三方中介机构通过给经营户发送信
息，要求签约协议并支付钱款代办年报工
作，从而骗取费用。

常见诈骗手段

防范提醒

警方剖析骗局


